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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本文件按照GB/T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: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
本文件代替GB/T712—2011《船舶及海洋工程用结构钢》,与GB/T712—2011相比,除结构调整

和编辑性改动外,主要技术变化如下:

a) 更改了海洋工程结构用钢适用厚度范围(见第1章,2011年版的第1章);

b) 增加了超高强度790、890、960共3个钢级10个牌号(见第4章);

c) 增加了钢板平均厚度要求(见6.1);

d) 更改了超高强度级钢材的化学成分要求(见表4,2011年版的表4);

e) 增加了超高强度级钢材的碳当量要求(见表5);

f) 增加了超高强度级厚度方向性能钢和690、790、890、960钢级非厚度方向性能钢进行真空脱气

处理要求(见7.2);

g) 增加了连铸坯和钢锭轧制压缩比的要求(见7.2);

h) 更改了超高强度级钢材的力学性能要求(见表7,2011年版的表6);

i) 增加了超高强度级钢材的晶粒度要求(见7.5);

j) 增加了钢板平均厚度的测量方法(见8.2);

k) 更改了超高强度级钢材取样位置的要求(见8.3,2011年版的7.4);

l) 更改了超高强度级钢材组批的要求(见9.2,2011年版的7.3);

m) 更改了超高强度级钢材冲击检验批量的要求(见附录B,2011年版的附录A);

n) 更改了控制轧制(CR)(见附录B,2011年版的附录A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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